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會紀錄

壹.日  期：103年11月19日9點整
貳.地  點：校史室
參.主  席：校長胡冠璋                        記錄：許月紅
肆.出列席人員：主任、組長  	
伍.主席報告：
陸.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一)教學組	
2. 待辦事項
(1) 辦理教學組各項經費核銷事宜。
(2) 12/12辦理國小部訪視相關事宜。
(3) 第五次遠距視訊預計暫定辦理時間為104年1月22日。
(二)註冊組
1. 報告事項
(1) 大學學測考試以完成報名，本學年度學測考試日期為2/1、2/2。
2. 待辦事項
(1) 預計於本學期104年1月8日辦理大型招生參訪活動，相關活動流程如附件，提請討論時間及參訪地點，並惠請各處室如有需放進參訪手冊中的資料，可以放到【Q碟-教務處-註冊組-●招生參訪-手冊資料】。
(2) 依據臺北市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視覺障礙學生鑑定實施計畫辦理本校高三學生鑑定安置事宜，以取得高中階段至大一之鑑定證明。
       (三)資設組
1. 報告事項
(1) 完成日本廣島影片製作，謝謝各處室的幫忙與配合。  
(2) 設定圖書館電腦相關設備。
2. 待辦事項
(1) 103年補助款核銷等事宜。  
(2) 汰換機房網路交換器。
        (四)出版組
1. 報告事項
(1) 帶領學生參加聽障語文競賽，學生榮獲作文、口語朗讀、口語演講第二名。
(2) 幼小部、國高中職部圖書導讀辦理完成。
(3) 協助學生報名獅子會、無障礙網路宣導作文比賽。
2. 待辦事項
(1) 協助學生報名全國聽障語文競賽。
(2) 103.11.21(週五)第七節辦理司馬中原老師講座。
(3) 103.12.06北明叢書第40期出刊。
(4) 103-1教科書核銷(預計103.11.19週三完成)。
    二.學務處
(一).11/26(周三)校慶工作人員說明會。
(二).擬增修學生仁愛互助基之急難救助辦法。
  1.增加第五條第四項：特殊情形提出相關証明，經委員會決議通過者，申請金額以仁愛基金補助最高額度為限。
 2.第七條第四項刪除秘書，增修學生代表一人。
    三.總務處
(一).104年度預算業已三讀通過為配合預算執行成效，104年度修建工程計有下列四項：
1. 行政大樓西側B1-3樓男女廁所改善工程
2. 行政暨教學大樓南側及中庭外牆整修工程
3. 教學暨行政大樓校舍補強工程
4. 斜坡道及樓梯改善工程（音樂廳外側靠操場端）
建築師的甄選工作將在近期內完成上網招標預計在12月初開標，以利後續工程期程管控。
(二).105年預算案工程部分將在104年1月份提報，其他設備採購預算編列亦將著手進行，請各相關處室針對所屬詳加規劃未來需求後提出，同時要檢視現有財產是否有閒置情形，以避免浪費。
(三).為辦理本校104年度財產及物品盤點事宜，請各處室財產管理人員即早因應。（領用單位（人）自行檢核表簽署後於11.31前繳回總務處。
(四).03年度即將即結束，請各處室如有請購案請於11月底前提出，以利辦理後續採購事宜及經費掌控。
   四.實輔處
       (一)輔導組
1. 11/21(五)第5、6節教師輔導知能研習(兒少保護)
1. 11/28(五)9：30至12：30台北市特殊教育性別平等教育研討會
1. 12/02(二)第7節高中部升學講座，講師：李森光老師
1. 12/19(五)教師輔導知能研習2，主題：桌遊運用在特殊教育教學領域
       (二)實習組
 感謝各處室協助辦理凱文柯恩音樂會活動工作。
  待辦事項
1. 校外按摩實習11/18國泰人壽、11/25芝山郵局、12/9天母國中。
1. 11/21按摩模擬考。
1. 11/24家長創業班參訪愛盲庇護工場(土城)。
1. 12/12職業態度講座。
1. 召開李生會議。
   五.視資中心
(一).104年本中心受評鑑項目為巡輔、行政工作。
(二).中心另規劃補助經費採購104學年度學生點字考卷(含摸擬考卷及平常考測試卷等) ，請教務處提供需用點字卷學生人數。
   六.會計室
1. 103會計年度即將在12月底結束，為利決算作業，以下各點請各處室配合辦理：
1. 為配合支付處及本校之作業時間，本年度之採購除還在辦理之活動外，請務必在12月20日前完成核銷，已核完章的憑證儘快送總務處出納組付款。
1. 經常門經費無法辦理保留，年底前未完成核銷時經費即流失；如學生通學專車車租、校園保全及外包清潔費等請注意核銷時效。
1. 12月下旬尚在辦理之活動費用、差旅費、12月份兼代課費及103年度不休假出勤加班費等，建請專人跑件，以確保於12月底前完成核銷程序。
1. 教育局等委辦經費（撥入學校保管款之補助款），請於12月20日前將原始憑證及餘款移回；教育部補助款請於教育局規定期限前以經費收支結算表報局核銷。
1. 各項代收代辦費（如電腦耗材費、員工停車費等）如代辦事項已完成而有餘款時，請將餘款退回或辦理繳庫。
以上各點請各處室務必配合辦理，以免因作業不及無法核銷而影響受款人權益。
1. 「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捐募款收支管理要點」詳如附件，請各處室同仁參閱，本校如有接到善心人士未指定用途之捐款，建議存入教育儲蓄戶。

    七.人事室
        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3年11月10日來函重申：
        所屬機學校應嚴守行政中立相關事宜（詳附件） 

 柒.討論事項：
    一. 103學年度招生「親師生參訪本校實施計畫」(教務處)
  【討論】：略
 【決議】：1.修改報名截止日期(103年12月25日)及參訪日期(104年1月8日)等。
             2.參訪簡介資料--請各處室提供課程活動資料由資設組彙編成「導覽影片」。

     二.擬增修學生仁愛互助基之急難救助辦法，提請討論。(學務處)
     【說明】：1.增加第五條第四項：特殊情形提出相關証明，經委員會決議通過者，申請金額以仁愛基金補助最高額度為限。
                2.第七條第四項刪除秘書，增修學生代表一人。
       【討論】：略
 【決議】：通過。

柒.指示與結語
    一.11/17教育局局長、友校、新聞媒體等蒞校參訪「圖書館」、 「可魯的店」、「學生餐廳」等活動案：
       (一).本案圓滿結束，感謝同仁的用心、努力與辛勞；本案成果及新聞報 導資料等，請總務主任彙集成冊列入校史資料永久陳列保存。
       (二).本案圖書館各項「資源分享」因涉授權、版權等因素，俟本校召開相關會議討論，並決議執行方案後，辦理相關訊息之發佈。
       (三).提醒--請同仁在接受新聞媒體訪談時，內容應以本校會議己通過之「執行方案」為主，若訪談內容非專精或熟稔事項時，請轉介「執行方案」之同仁受訪。
   二.104年校務評鑑案—範圍為101年-104年各項業務執行事項資料，請同仁及早準備。
   三.12/12特教課程大綱訪視案請瞭解並確認訪視內容後彙整，通知各部別(國中小高中職)及行政同仁，並召開會議討論及準備資料。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
拾.附件
   1.103學年度視障親師生參訪本校實施計畫
2.教學環境參觀
3.參訪流程暨工作執掌
4.捐款收支管理要點
5.行政中立函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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